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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大连市交通运输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标准认证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洺源科技

(大连)有限公司、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德泰交通客运有限公司、大连计量检验检测研究院

有限公司、大连氢锋客车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照路、王细凤、李赞、黄玉、李萌宇、周维、郭朋林、曲道瑜、郭朋旭、朱

宏义、王正权、黄俊杰、衣华、杨永林、王嘉炜、汪成阳、刘秉政。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有关单位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01号），联系电话： 

0411-84310916。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大连标准认证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42-1号），联系电话：

0411-827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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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运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运行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人员管理、场站要求、车辆要求、

车辆运行管理、车辆维修保养、车辆报废、安全与应急、监督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的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26  一般压力表 

GB/T 5845.2  城市公共交通标志 第2部分:一般图形符号和安全标志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2241  安全阀 一般要求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094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T 15746  汽车修理质量检查评定方法 

GB/T 16739.1  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 第1部分: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GB/T 18344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GB/T 19666  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 

GB/T 22484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 

GB/T 24549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GB/T 26990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技术条件 

GB/T 29124  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示范运行配套设施规范 

GB/T 29781  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 

GB/T 35260  公共汽车维护技术规范 

GB/T 36953.2  城市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评价方法 第2部分：公共汽电车交通 

GB/T 37154-2018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整车氢气排放测试方法 

GB/T 3724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 氢气 

GB 38262  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 3890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GB/T 42626  车用压缩氢气纤维全缠绕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JT/T 216  客车空调系统技术条件 

JT/T 934  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员操作规范 

JT/T 999  城市公共汽电车应急处置基本操作规程 

JT/T 1018  城市公共汽电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规范 

JT/T 1156  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安全管理规范 

JT/T 1511  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员技能和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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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 22484和GB/T 3526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涉氢人员  hydrogen related personnel  

从事与氢燃料相关的作业人员，包括氢气加注人员、氢系统、燃电系统维护维修作业人员等。 

4 总体要求 

4.1 基本要求 

运行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的单位应具有对人员、车辆、线路、设施等基础信息管理的能力，并且拥有

运行监测和安全信息管理，可以实现对应急资源信息和应急预案的管理。 

4.2 人员要求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运行涉及的相关人员（包括公交车驾驶员、调度人员、涉氢人员等）应取得相应

岗位要求的操作资质，客运服务过程应符合GB/T 22484的规定。 

4.3 车辆要求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应获得上路许可，并且车辆结构、安全性应满足GB 13094、GB 7258和GB/T 24549

等要求。 

4.4 配套设施要求 

运行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的地区和单位应具备停车场所和维修车间等设施，并取得相应授权部门的运

营许可，配套设施应符合GB/T 29124的要求。 

5 人员管理 

5.1 公交车驾驶员 

5.1.1 驾驶员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应符合 JT/T 1511 的规定。 

5.1.2 驾驶员应按照 JT/T 934 进行驾驶和操作。 

5.1.3 驾驶员应做好车辆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日常检查工作，及时发现和排除影响安全的因素，

对自己无法排除的故障或安全隐患应及时上报现场管理人员。 

5.1.4 对多次发生违规操作、责任事故或严重违章的驾驶员应进行重点教育，并视情况严重程度给予

相应处罚。 

5.2 调度人员 

5.2.1 调度人员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 身体健康，无酗酒、赌博等不良嗜好； 

—— 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急反应能力； 

—— 遵章守纪，服从指挥，能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要求工作。 

5.2.2 调度人员需要具备以下具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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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根据客流数据、服务质量要求，科学、合理编制运行计划，合理调整驾乘人员连续驾驶时

间；  

—— 在恶劣天气、重污染天气、公共安全及突发事件等情况下，能启动应急调度预案； 

—— 与驾驶员、乘客和其他相关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 

5.3 涉氢人员 

5.3.1 应按照国家要求进行岗位培训，并取得相应的岗位证书。 

5.3.2 上岗前应接受对应岗位的实操培训，考核通过后上岗。 

5.3.3 进行车载压力容器和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维修检查的涉氢人员应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5.3.4 维修车间的工作人员应穿戴防静电服、防静电鞋、维修作业前进行人体静电导除。 

5.3.5 应按相关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进行维修作业。 

5.4 其他人员 

设施维修人员、车辆充电系统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等应完成相应培训并持证上岗。 

6 场站要求 

6.1 设施设备 

6.1.1 停车场 

6.1.1.1 停车场应远离热源、可燃设施或可燃物质堆放区域、粉尘较大和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 

6.1.1.2 停车场内应配置照明、通讯和监控设备和消防设施。 

6.1.1.3 停车场应配备消防沙、水源、灭火毯等消防器材。 

6.1.1.4 非露天停车场应配备氢浓度传感器。 

6.1.1.5 场内车辆停放、清洗和维修等功能区应合理分布、标示明显，无积水、污物，保持良好的通

风条件和畅通的车辆通道。 

6.1.2 维修车间 

6.1.2.1 一般要求 

6.1.2.1.1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的维修车间应与公交车停放区域分离，并且考虑到周围道路交通条件，

设置位置方便车辆和人员进出。 

6.1.2.1.2 维修车间宜为氢燃料电池公交车专用，如维修车间内同时存在氢能源和其他能源公交车，

则不准许开展打磨、敲击等产生火花的维修项目。 

6.1.2.1.3 维修车间的位置应避免对周边居民生活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 

6.1.2.1.4 维修车间应设有联动通风装置，包括通风排气天窗和换气系统等，在维修完成的 30 min

内应保持通风装置的正常运行。 

6.1.2.1.5 维修车间应设置氢气泄漏检测和报警器；车间张贴氢能安全警示标识，入口处应设置人体

除静电装置。 

6.1.2.1.6 维修车间应设有防爆的照明系统。 

6.1.2.2 维修车间区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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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1 维修车间应设置作业区、仓储区、办公室和辅助区，并按照工艺路线、工作顺序和相互联

系的要求安排各作业区的位置。 

6.1.2.2.2 作业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应设置材料工位、总成部件维修工位、加工制作工位； 

—— 应独立设置氢燃料动力电池作业区域，地面应绝缘，宜设置梁式起重器。 

6.1.2.2.3 仓储区应设置领料窗口、材料储存间。 

6.1.2.2.4 维修车间应设置办公室，宜设置报修洽谈室、休憩室。 

6.1.2.2.5 维修车间应设置待修工位和独立的废料存放区域。 

6.1.2.3 区内地沟设置 

区域内地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地沟工位应按车辆总数配置，宜按每 25标台配备一个； 

—— 区内地沟技术参数应参照车辆维修保养技术要求进行设置。 

6.1.3 充电设施建设 

场站设有充电场地，场地及充电设施的配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充电场地及充电设备的设置应充分结合运营单位的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规划和建设； 

—— 充电桩应设置在安全、便捷的位置，并应具备防雷、防火、防水等安全措施； 

—— 公交车的充电站、充电系统、供电系统等应符合 GB/T 29781 的规定； 

—— 充电场地宜具备快速故障排除和应急管理能力，保障充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6.2 后勤保障 

6.2.1 运营单位应配备维修所需要的各种工具。 

6.2.2 调度人员应引导车辆停放并检查车辆的停放情况。 

6.2.3 非营运期间应有专人负责巡查。 

6.2.4 运营单位应保证备品备件、特殊工具和仪器仪表种类齐全。 

6.2.5 停车场宜具有清扫、洗涤的区域，根据洗车作业需要，合理配置相应设施。 

7 车辆要求 

7.1 公共标识 

运营车辆标志应符合GB/T 5845.2的要求，应在车辆驾驶区、车门内侧、门旋转立柱上、铰接护栏

上和车厢内设置警示标志，车辆外侧及车厢内设置的广告应不影响车辆的运营安全。 

7.2 车用设备设施 

车用设备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 车厢内设置安全可靠的乘客用扶手杆和拉手等设施，其布置和要求应符合 GB 13094 的规定； 

—— 运营车辆保证灭火器材、应急锤、三角警告牌等安全设施和设备的齐全有效； 

—— 运营车辆的安全出口通道畅通，车门应急阀、逃生窗和应急顶窗开启装置应有效、开启顺畅，

对于车辆重点位置宜覆盖视频监控； 

—— 除雾、除霜系统符合 JT/T 216 的规定； 

—— 车辆内饰和隔离材料的阻燃性符合 GB 382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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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线和电缆的阻燃和耐火性能符合 GB 7258、GB/T 19666 的规定。 

7.3 车辆卫生 

车内卫生及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 公交车进入始发站整备期间对车辆内部的卫生和物品进行收拾和整理，每日车辆入库时对全

车进行卫生打扫，定期消毒； 

—— 车外环境卫生要求车身无明显污垢、污泥，车玻璃清晰； 

—— 车内环境卫生要求： 

 座椅、扶手、地面的清洁度应达到卫生标准，无明显污渍和垃圾； 

 车内保持良好的通风和空气循环，车内禁止吸烟； 

 车内设有垃圾桶，并及时清理保持清洁。 

7.4 车载氢系统 

7.4.1 车载氢系统应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其他技术文件制造，加氢口、储氢气瓶、阀门等

部件应符合相关标准，并提供产品合格证和批量检验证明书。 

7.4.2 车载氢系统阀门设置、储氢气瓶的安装、气密性要求和环境适应性应符合 GB/T 26990 的规定。 

7.4.3 整车氢气排放应按照 GB/T 37154-2018 中 6.1 怠速热机状态氢气排放章节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测试，在进行正常操作(包括启动和停机)时，任意连续 3 s 内的平均氢气体积浓度应不超过 4%，且瞬时

氢气体积浓度不超过 8%。 

7.4.4 燃料管路氢气泄漏检测及报警装置应符合 GB/T 24549 的规定。 

7.4.5 加氢口应有防尘盖。防尘盖旁边应注明加氢口的燃料类型、公称工作压力和储氢气瓶终止使用

期限。 

8 车辆运行管理 

8.1 公交车驾驶 

8.1.1 氢燃料公交车启动前驾驶员应进行如下检查： 

—— 按照 JT/T 934 中的相关要求，对车辆进行检查； 

—— 整车舱门应全部关闭、锁紧，充电和加氢口盖锁止，冷却液、转向液液面正常，无油液泄漏，

车身接地装置正常； 

—— 检查氢系统有无泄漏，安全测控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8.1.2 氢燃料公交车行车过程中应符合下列规定： 

—— 遵守 GB/T 22484 中安全行车要求有关规定行车； 

—— 按交通规则行车，在通过隧道、桥梁等路段时，非必要不变道，安全行驶； 

—— 进站停车，车身要直，尽量靠近路缘石； 

—— 雨天停车时车门宜避开积水，无法避开时，车辆涉水高度应小于 0.3 m； 

—— 车辆在运行中，氢气量不能低于 10%，SOC 电量不能低于 30%，否则应立即对车辆进行加氢或

充电； 

—— 在氢气余量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的开启仪表台燃料电池系统启动开关，以氢动力模式运

行； 

—— 不应在车辆载客情况下充电加氢。 

8.1.3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在回库时应遵守如下注意事项并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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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场站地面管理的相关规定； 

——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驶入停车场所之前，应检查车载氢系统及安全装置，保证其工作正常，且

无泄漏、无故障发生； 

—— 车载氢系统发生泄漏等故障时，应排除故障或将氢系统内的压力排至不大于 0.05 MPa(G)，才

能进入停车场所和维修车间； 

—— 不应在混合动力模式（氢能开关开启）状态下直接关闭车辆电源。 

8.2 场站运行 

8.2.1 调度指挥 

8.2.1.1 公交车运行时间应符合 GB/T 22484 的规定。 

8.2.1.2 运营单位应设置运营控制中心，对全线公交车运行和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监视、控制、协调和

指挥。 

8.2.1.3 运营单位应合理设置运营控制中心调度岗位，明确岗位工作职责和专业技术要求。 

8.2.1.4 运营单位应根据线路设计运能、客流需求和设备技术条件及加氢条件，编制公交车运行图或

行车计划，并及时优化调整。 

8.2.2 场站地面管理 

8.2.2.1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进入停车场所和维修车间前，应首先开启室内的氢安全报警系统。 

8.2.2.2 不应在停车场所和维修车间内对汽车进行加氢作业。 

8.2.2.3 停车场所和维修车间中的安全报警系统发出危险警报时，应立即关闭氢系统、切断电源，在

场工作人员按 11.5 中应急管理的相关要求进行处理。 

8.2.2.4 保洁人员等应对停放的公交车进行外观清洁。 

8.2.2.5 车辆临时停车时，应尽可能停靠在不影响其他车辆行驶的场所，尽可能远离火源、热源、高

压线、易燃易爆物等危险物品，并设置停车警告标志。 

8.2.2.6 长期停驶存放的车辆，应关闭电源主开关，车上氢燃料储存压力应释放至公交车生产单位规

定的最低值，并指定专业人员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维护，将检查结果做好详细记录并存档。 

8.3 加氢组织 

8.3.1 运营单位应与加氢站管理单位建立畅通、完善、常态的工作沟通机制。 

8.3.2 运营单位应根据线路情况及加氢站位置，合理组织运营期间的公交车加氢作业，加氢作业期间

公交车不应载客。 

8.3.3 商用加氢站宜建立公交车加氢优先机制。 

8.3.4 加氢站加入车辆的氢气应符合GB/T 37244的要求，并要求加氢站应出具氢气质量检测合格证明。 

8.3.5 驾驶员驾驶车辆进入加氢站加氢全过程，应严格遵守加氢站管理规定和注意事项，严格按照加

氢流程进行。 

8.3.6 加氢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 加氢作业前应遵循以下规定： 

 车辆进入加氢站15 min之前，应关闭氢燃料系统开关，以纯电模式驶入加氢站； 

 当到达加氢车位后，应关闭整车电源，拉紧手刹； 

 驾驶员应下车到安全区域等待加氢站专业人员加注氢燃料。 

—— 加氢作业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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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强雷电等恶劣天气，或者在加氢站内外发生影响加氢安全的突发事件时，应关闭电源、

气源； 

 汽车进站加氢时，应遵守加氢站的相关规定。 

—— 加氢结束后，驾驶员应确认加氢枪和静电接地线已拔下，加氢口压力表读数在正常范围内，

加氢口防护盖已归位，再将加氢口舱门锁好； 

—— 驾驶员上车后，应查看仪表盘气瓶压力和温度数据是否正常，有无故障报警，确认一切正常

后，启动车辆，驶离加氢站。 

8.4 充电组织 

8.4.1 运营单位应设置专人负责车辆的充电。 

8.4.2 充电前，驾驶员应将仪表台燃料电池翘板开关处于关闭状态，钥匙门处于关闭状态，仪表台电

源总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机械式总开关处于开启状态。 

8.4.3 充电时，驾驶员离开充电区域，车钥匙应由负责人员统一保管，充电过程中应在车辆明显部位

悬挂“正在充电、严禁动车”的标志牌。 

8.4.4 充电结束后，负责人员应同充电工作人员核对车辆充电量等相关信息并签字备份，由负责人员

指定驾驶员将车辆移出充电区域。 

9 车辆维修保养 

9.1 维修总体要求 

运营单位应仔细阅读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制造厂商提供的服务手册，熟悉公交车维护、保养相关的信

息，包括维护保养场所要求、维护保养项目和周期、维护保养方法和程序、维护工具和装备、维护保养

可能出现的危险、危险发生时的应对措施等。 

9.2 维修管理 

运营单位宜设立维修设备管理部门，设备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管理资质和技能。 

9.3 维修作业项目 

9.3.1 一般要求 

9.3.1.1 维护作业应由运营单位承担，如委托外单位实施，运营单位应监督和审核其是否具备相关资

质。  

9.3.1.2 车辆进入维修区，相关人员应保证区域内氢泄漏检测装置、通风设备的正常运行。 

9.3.1.3 维修区域应设有氢系统排空管路，可与车辆氢气排出接口相接，若车间无此项设置，氢气排

空应在露天进行。 

9.3.1.4 运营单位应建立公交车维修档案，对车辆修理项目等内容进行记录。 

9.3.1.5 维修后的车辆应进行质量评定，质量评定应符合 GB/T 15746 的规定。 

9.3.2 一般维护 

9.3.2.1 公交车外观、驱动系统、制动系统、轮胎等项目的维护内容和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8344、

GB/T 35260 和运营单位维护工艺的规定。 

9.3.2.2 维修车间和设备应符合 GB/T 16739.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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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氢系统维护 

9.3.3.1 氢系统的维护项目包括：氢系统外观、供氢系统管路、接头及阀件、加氢口、氢浓度传感器、

线束 5个维护项目，维护内容和维护周期见表 1。 

表1 氢系统常规维护项目要求 

序号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维护周期 

1 氢系统外观 

1、气瓶表观是否有刮伤或者变形 

2、气瓶底座胶皮是否脱落 

3、气瓶固定装置是否松动 

4、系统支架是否有明显外力碰撞或者挤压变形现象 

每3个月 

2 
供氢系统管路、接头

及阀件 

1、使用氢泄漏检测仪检测系统阀件、接头、管路等是否有泄漏                                                    

2、检查卸荷阀铅封标识是否脱落 

3、检查管路管夹、阀门固定件是否有松动或者脱落，管道表面

是否有刮伤或者变形现象 

4、检查管道是否有被外力挤压或或者磨损 

每3个月 

3 加氢口 

1、检查加氢口固定装置是否松动 

2、检查加氢口内部积灰情况 

3、检查加氢口护套（每次加氢时都需要检查，如发现脱落要立

即更换）                       

每次加氢时随检 

使用氢气泄漏检测仪检查是否有泄漏 每3个月 

4 氢浓度传感器 

检查并清理氢浓度传感器表面积灰 每3个月 

功能校验 
1年或厂商规定的

检测周期 

5 线束 
1、线束外观检查，有无老化或者护套缺失脱落 

2、检查线束卡扣防水密封是否完好，固定件是否脱落或松动。 
每3个月 

注： 氢系统常规维护时间以先到者为准。 

9.3.3.2 检验不合格的项目应进行维修，并将相关材料记录到维保档案中。 

9.3.4 氢燃料电池维护 

燃料电池的常规维保项目包括: 氢燃料电池外观、空气滤芯、去离子器滤芯、燃料电池冷却液4个

项目的维护，维护内容和维护周期见表2。 

氢燃料电池系统的常规维保项目由运营单位负责，核心维保项目及运营单位无法解决的故障问题，

应由燃料电池生产企业承担处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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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燃料电池维护项目要求 

序号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维护周期 备注 

1 
燃料电池系统 

外观 

1、检查燃料电池系统机械结构是否变形； 

2、检查各管路是否有泄漏、破损； 

3、检查高低压线束是否有皲裂、线束固定

件是否脱落或松动。 

每3个月  

2 空气滤芯 更换 每6个月或7500km 
根据运行环境空气质量可

缩短或延长 

3 去离子器滤芯 更换 每1年或15000km  

4 
燃料电池系统 

冷却液 

检查电导率，若电导率＞10μ S/cm或厂商规定

值时，更换。 
推荐每15000km  

检查冰点值，若冰点值高于当地最低温度或厂

商规定值时，更换。 
每年冬季  

注： 燃料电池维护时间以先到者为准。 

10 车辆报废 

10.1 以下情形，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应当强制报废： 

—— 公交车使用超过 13年； 

—— 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或排放污染物和噪声不符合国家标准； 

—— 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 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合格标志； 

—— 其他国家规定应予报废的情形。 

10.2 对行驶里程达到 400000 km 的公交车应当引导报废。 

10.3 报废应由具有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认定的企业进行。 

10.4 报废流程应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进行。 

11 安全与应急 

11.1 一般要求 

11.1.1 运营单位应对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进行安全管理，管理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司乘人员、车辆、线路

场站，安全管理按 JT/T 1156 执行。 

11.1.2 运营单位应制定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安全隐患排查计划，包含但不限于日常排查、专项排查和季

节性排查。 

11.2 安全管理制度 

11.2.1 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检査制度，对车辆进行定期安全检查。 

11.2.2 应建立安全隐患管理制度，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工作，跟踪隐患整改情况，并制定车辆定期维修

及上线前的基本技术要求。 

11.2.3 应设立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管理制度。 

11.2.4 应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建立运营安全评价体系，定期开展安全评价活动。 

11.2.5 应制定风险台账，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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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安全教育培训 

11.3.1 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11.3.2 运营单位对岗位从业人员应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培训。 

11.3.3 应开展典型案例分析，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宣传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1.4 安全检查 

11.4.1 运营单位应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整车安全技术检验按 GB 38900 的要求进行，氢气

瓶检查按照 GB/T 42626 的要求进行，安全阀检验按 GB/T 12241 的要求进行，压力表检验按 GB/T 1226

的要求进行。 

11.4.2 在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影响安全的问题应立即整改，并且在整改未完成前应采取有效措施或

停止运行。 

11.4.3 运营单位应对使用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附件、气体检测仪器和计量器具等进行日常安

全检查，定期向有关部门申请检验、校验。 

11.5 应急管理 

11.5.1 应设立应急管理机构、指挥中心、配置专职人员和应急所需的专业设备。 

11.5.2 应建立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应急处理机制，应急处理机制应包括但不限于应急预案、应急救援。 

11.5.3 应编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符合 JT/T 1018 的规定。 

11.5.4 应设置安全隐患排查内容和周期，定期进行安全演练。 

11.5.5 发生突发事件时，驾驶员应首先判断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应急处置措施，突发事件的处置按

照 JT/T 999 的要求执行。 

11.5.6 突发事件发生后，司机应立即向所在运营单位汇报，运营单位应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突发

事件的情况和应急处置情况。 

11.5.7 突发事件处理完成后，运营单位应对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运行中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应急处理方案

进行分析，评估和改进。 

11.6 应急处置 

11.6.1 当车辆发生碰撞后，驾驶员立即检查车辆氢燃料系统和电控系统的外观及告警信息。如无异常，

应按照规定正常上报，如发生损伤，则立即切断整车电源和气源。保护现场，等待救援，并逐级上报相

关部门。 

11.6.2 车辆运行过程中，氢气报警器发出警报时，驾驶员应立即停车，疏散乘客，在车辆 20 m 处设

置警示牌，通知行人远离车辆，保护现场，等待救援并逐级上报相关部门。 

11.6.3 车辆运行过程中，出现自燃现象时，驾驶员应立即停车，熄火打开车门，迅速疏散乘客，关闭

电源、燃气总开关。当车门开关失效时，应使用应急开关打开车门或打开逃生窗，使用安全锤等工具击

碎车窗玻璃，迅速疏散乘客，拨打 110、119 报警的同时向单位报告，当有人员受伤时，应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在距车辆 20 m 处放置安全警示标志。 

11.6.4 拖拽车辆应使用车轮提起式或拖杠连接式专业道路清障车。在拖拽之前，应解除驻车制动，将

变速箱设定在空挡。当采用拖杠连接式拖拽车辆时，驾驶员还应坐在车上控制方向、制动和应付紧急情

况。 

12 监督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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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行业主管部门按年度开展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服务质量评价。 

12.2 鼓励社会公众对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安全行驶情况和运行维护情况进行监督。 

12.3 必要时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 

12.4 运营单位宜建立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可通过智能化信息服务手段、设立乘客投诉接待室、在车辆

显著位置设置司乘人员服务质量监督卡、在首末站及车厢内设置乘客意见箱、公开监督电话号码、通信

地址或者电子邮箱等方式，畅通公众服务监督渠道。 

12.5 运营单位宜建立乘客满意度调查制度，对乘客期望质量与满意质量进行调查，评价方法按照 GB/T 

36953.2 的要求执行。 

 


